
石拐区五当召镇主动公开事项目录清单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

据
条款内容

依

据

效

力

位

阶

公

开

时

限

公开

主体

事项类别

（法定公

开、其

他）

公开渠

道和载

体

公开对象

责任科室
对应

职责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三

级

事

项

全

社

会

特

定

群

体

机构

信息

机构

概况

机构名

称、职

能、地

址、邮政

编码、办

公电话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例》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
照本条例第十九
条的规定，主动
公开本行政机关
的下列政府信息
：（二） 机关职
能、机构设置、
办公地址、办公
时间、联系方式
、负责人姓名。

法律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 之 日

起 20 个

工 作 日

内 予 以

公开

五当

召镇
法定公开

“三

务”公

开发布

系统

√ 党政综合办公室

对本

单位

基本

信息

情况

进行

公开

领导

信息

姓名、职

务、工作

分工、简

历、照片

等

法律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 之 日

起 20 个

工 作 日

内 予 以

公开

五当

召镇
法定公开

“三

务”公

开发布

系统

√ 党政综合办公室

内设

机构

内设机构

名称、职

能、办公

电话、负

责人

法律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 之 日

起 20 个

工 作 日

内 予 以

公开

五当

召镇
法定公开

“三

务”公

开发布

系统

√ 党政综合办公室



财政信息 财政

预、

决算

石拐区五

当召镇人

民政府财

政预算、

决算公开

信息

第十四条 经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
或者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批准的预算、
预算调整、决
算、预算执行情
况的报告及报表
，应当在批准后
二十日内由本级
政府财政部门向
社会公开，
并对本级政府财
政转移支付安排
、执行的情况以
及举借债务的情
况等重要事项作
出说明

《中华人
民共和国
预算法》

。

法律
适时

公开

五当

召镇
法定公开

“三

务”公

开发布

系统

√
党政综合办公室

信息公开

基本

信息

政府信息

公开年报

，政府信

息公开工

作机构等

综合信息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

第四条 各级人
民政府及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部门
应当建立健全本
行政机关的政府
信息公开工作制
度，并指定机构
（以下统称政府
信息公开工作机
构）负责本行政
机关政府信息公
开的日常工作。
（三）组织编制
本行政机关的政
府信息公开指南
、政府信息公开
目录和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年度报
告。

行政
法规

适时

公开
五当

召镇

法定公开

“三

务”公

开发布

系统
√

党政综合办公室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

依据
条款内容

依据

效

力

位

阶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事项类别

公开渠道和载

体

公开对象

责任科室
对应

职责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三级

事项

全

社

会

特

定

群

体

党的

建设

党群

服务

中心

简介

基本

信息

各村党群服

务中心办公

地址、时

间、联系方

式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信 息
公 开 条
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四条：各级
人民政府及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部门应
当建立健全本行政
机关的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制度，并指
定机构负责政府信
息公开的日常工作
。第二十条明确了
行政机关应当主动
公开的政府信息内
容，包括机关职能
、机构设置、办公
地址、办公时间、
联系方式、负责人
姓名，以及行政法
规、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财政预算、
决算信息等 。党
群服务中心作为承
担公共服务职能的
机构，其信息公开
工作应遵循该条例
的相关规定。

党内法
规

信息形
成或变
更之日
起 20
个工作

日

五当

召镇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 党的建设办公室

领导

简介

各村党群服

务中心领导

姓名、照

片、分工

党内法
规

信息形
成或变
更之日
起 20
个工作
日

五当

召镇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 党的建设办公室

党员

信息

公开

发展

党员

情况

公开本年度

各党支部发

展党员情况

《中国
共产党
党务公
开条例
（试行
）》

《中国共产党党务
公开条例（试行）
》第八条和第十五
条规定，发展党员

情况属于应当公开
的内容。其中第八
条明确了党的组织
应当根据党务与党

党内法
规

区委组
织部下
达文件
后 7

个工作
日

五当

召镇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 党的建设办公室



员和群众的关联程
度合理确定公开范
围，第十五条则将
发展党员情况列为

党的基层组织应当
公开的内容之一。

公开事项

公开

内容

公开

依据

条款

内容

依据

效力

位阶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事项类别

（法定公

开、其

他）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责任科室
对应

职责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三级

事项

全

社

会

特

定

群

体



民政

民生

残疾

人两

项补

贴

对符合

补贴发

放要求

的残疾

人进登

记及行

部分公
示

《中华

人民共

和国政

府信息

公开条

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第
十九条：对涉
及公众利益调
整、需要公众
广泛知晓或者
需要公众参与
决策的政府信
息，行政机关
应当主动公开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
依照本条例第
十九条的规定
，主动公开本
行政机关的下
列政府信息：
11、扶贫、教
育、医疗、社
会保障、促进
就业等方面的
政策、措施及
其实施情况；
15、法律、法
规、规章和国
家有关规定规
定应当主动公
开的其他政府
信息。

法律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五当

召镇
法定公开

“三务”公开发

布系统
√

社会事务办公

室

对上报的

村民信息

进行审

核，符合

条件的进

行发放相

关补贴并

进行部分

信息公示

公开

低保

金

对符合

补贴发

放要求

的村民

进行登

记及部

分公示

《中华

人民共

和国政

府信息

公开条

例》

法律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五当

召镇
法定公开

“三务”公开发

布系统
√

社会事务办公

室

特困

供养

对符合

补贴发

放要求

的村民

进行登

记及部

分公示

《中华

人民共

和国政

府信息

公开条

例》

法律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五当

召镇
法定公开

“三务”公开发

布系统
√

社会事务办公

室

民政
高龄

补贴

对符合

补贴发

放要求

的村民

进行登

记及部

分公示

《中华

人民共

和国政

府信息

公开条

例》

法律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五当

召镇
法定公开

“三务”公开发

布系统
√

社会事务办公

室

对上报的

村民信息

进行审

核，符合

条件的进

行发放相

关补贴并



失地

农民

补贴

对符合

补贴发

放要求

的村民

进行登

记及部

分公示

《中华

人民共

和国政

府信息

公开条

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第
十九条：对涉
及公众利益调
整、需要公众
广泛知晓或者
需要公众参与
决策的政府信
息，行政机关
应当主动公开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
依照本条例第
十九条的规定
，主动公开本
行政机关的下
列政府信息：
11、扶贫、教
育、医疗、社
会保障、促进
就业等方面的
政策、措施及
其实施情况；
15、法律、法
规、规章和国
家有关规定规
定应当主动公
开的其他政府
信息。

法律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五当

召镇
法定公开

“三务”公开发

布系统
√

社会事务办公

室

进行部分

信息公示

公开

计划

生育

扶助

奖励

对符合

补贴发

放要求

的村民

进行登

记及部

分公示

《中华

人民共

和国政

府信息

公开条

例》

法律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五当

召镇 法定公开 “三务”公开发

布系统

√
社会事务办公

室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条款内容

依据效力

位阶
公开时限

公开

主体
事项类别

公开渠

道和载

体

公开对象
责

任

科

室

对应

职责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三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行政

权力

行政

处罚

执法

情况

石拐区五

当召镇人

民政府实

施的行政

处罚的依

据、条件、

程序以及

本行政机

关认为具

有一定社

会影响的

行政处罚

决定等信

息。

1.《 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

府信 息公开

条例》（国务

院令第 711

号）

2.《 内蒙古

自治 区行政

执法公示执

法全过程记

录重大执法

决定法治审

核办法》（内

蒙古 自治区

人民政府令

第 244 号）

1.《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第

二 十 条 第 六 款

行政机关应当依

照本条例第十九

条的规定，主动

公开本行政机关

的下列政府信

息：

（六） 实施行政

处罚、行政强制

的依据、条件、程

序以及本行政机

关认为具有一定

社会影响的行政

处罚决定。

2.《内蒙古自治

区行政执法公示

执法全过程记录

重大执法决定法

治审核办法》第

八条 行政执 法

部门应当主动公

示以下行政执法

基本信息：（一）

执法主体、办公

地点、通信地址、

咨询电话、监督

电话；（二）执法

权责清单、随机

抽查事项清单；

（三）行政执法

行政法规

行政处罚

决定信息

应当自决

定作出之

日起 7 个

工作日内

公开，其

他行政执

法决定信

息应当在

决定作出

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

内公开。

石拐区五

当召镇人

民政府

法定公开
政府网

站
√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队

按照

所承

接的

54 项

行政

执法

事项

对五

当召

镇辖

区内

所涉

及的

违法

事项

依法

进行

立案

处

罚。



事项

清单

人员姓名、单位、

职务、照片、执法

证号、执法类别、

执 法 区 域 等 信

息；（五）行政执

法流程;（六） 法

律、法规、规章规

定的其他应当主

动公示的基本信

息。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

依据
条款内容

依据

效力

位阶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事项类别

（法定公

开、其

他）

公开渠道

和载体

公开对象

责任科室
对应

职责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三级

事项

全

社

会

特

定

群

体

重大

决策

预公

开

-- --

确定拟申报

实施项目，

对拟申报项

目进行公

示，征求各

行业部门意

见，上报石

拐区农牧局

审核项目

《内

蒙古

自治

区衔

接资

金项

目管

理工

作指

南》

(二)苏木乡镇审核

1.苏木乡镇人民政

府召开会议，审核

查村申报项目 (主要

对申报项目的真实

性、必要性以及建

设内容、资金概

算、预期效益、群

众参与情况和利益

联结机制进行审

核)。

2.申报项目审核未

通过的，退回申报

嘎查村修改完善，

审核通过的在苏木

乡镇内公示(公示期

限不得少于 10

天)。

3.公示期间无异

议，上报旗县行业
主管部门论证。

行政

规章

及时

公开

石拐

区五

当召

镇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
经济发展和建设

办公室

经济发展和建

设办公室



公开事项
公开内

容（要

素）

公开依据 条款内容

依据

效力

位阶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事项类别

（法定公

开、其

他）

公开

渠道

和载

体

公开对象

责任

科室

对应

职责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三级

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耕

地地

力保

护补

贴

耕地

地力保

护补贴

《石拐区

2024 年耕

地地力保

护补贴实

施方案》

一、补贴对象：耕

地地力保护补贴对象

原则上拥有耕地承包

权的种地农民。二、

补贴依据：为确保补

贴发放工作平稳顺利

推进，要坚持因地制

宜、简便易行、效率

与公平兼顾的原则。

补贴依据原则上以既

往补贴面积类型（二

轮承包耕地面积、确

权耕地面积或粮食种

植面积等）为依据，

结合我区现状，应以

实际粮食种植面积为

主。

石

拐区

财政

局、

农牧

局文

件

信

息形

成或

者变

更之

日起

20

个工

作日

内

财政

局、

农牧

局

其他公

开事项

公示

栏
√

农

牧业

推广

中心

镇政府具体负责耕

地力补贴的工作人员

经过审查核实，确定

无误，进行公示，公

示无异议，打报告给

农牧局，上报耕地力

补贴花名表


	石拐区五当召镇主动公开事项目录清单

